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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411民初3983号
刘晓红：本院受理原告左东龙诉被告刘晓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嘉兴市
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6385号

汤建良：本院受理原告姚田华诉被告汤建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36385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汤建良结欠原告姚
田华借款本金16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
履行完毕；二、被告汤建良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本
判决生效之日止（以165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
计息）向原告姚田华偿付借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9 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
879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汤建良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619号

马月江：本院受理原告朱红兵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81民初561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被告马月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朱红兵借款1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9
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案件受
理费106 元，由被告马月江负担。公告费600 元，由
被告马月江负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马月江于判决
生效后直接支付原告）。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海宁市
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229号

冯建中、陈月清：原告邱英杰诉被告冯建中、陈
月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481民初52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冯建中、陈月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邱英杰借款 50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 50000
元为基数，自2017 年10 月17 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冯建中、陈月清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实现债权费用3000
元；三、驳回原告邱英杰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125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620元，合计1745 元，由被
告冯建中、陈月清负担；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冯建
中、陈月清负担（原告已预交，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
后直接支付给原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6000号

费永妹（330411196601080342）：原告欧余观
与被告费永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600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费永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欧余观借款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20000
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1日起至本金实际归还之
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300
元，由被告费永妹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费永
妹于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欧余观。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海宁市人
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343号

金恩强：本院受理原告沈建国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935号

李昌明：本院受理海宁市荣顺泡塑制品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593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海宁
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6699号
宣 杭 育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3196302260618）：本院受理原告姚春仙与被
告宣杭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483 民初 6699 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宣杭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姚春仙借款20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
元，由被告宣杭育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桐乡
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6866号

嘉兴市泛鑫电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597241850A）：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正大
线缆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市泛鑫电器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483 民初 686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桐乡
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817号

湖州织里卟卟熊服饰有限公司、林型忠：本院受
理原告湖州织里晴儿布行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38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
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354号

陆根方：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与被告陆根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
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十时整（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837号

蒋雪民、仲新妹：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
限公司与被告蒋雪民、仲新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
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
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251号

许宁夫:本院受理原告周婷烨诉你方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
民初 42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657号

潘必正：本院受理原告戚红红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3657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戚红红向
本院提交民事上诉状，现同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109号

金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晓燕与被告金建华离
婚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湖州市吴兴区人
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376号

施根强：本院受理原告费培华与被告施根强离
婚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湖州市吴兴区人
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109号

金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晓燕与被告金建华离
婚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湖州市吴兴区人
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539号

陈向明、陈腊梅、陈强、郑丽、浙江安吉明华电力
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秦光源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初 4539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吴
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962号

费国新：本院受理原告沈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
59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吴兴区人
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682号

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王阿荣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66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
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684号

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王云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66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
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687号

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陈利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66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
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440号

沈明明：本院受理原告邢根发与被告沈明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
初3440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南
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865号

王济民：本院受理原告沈掌林诉被告王济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503 民初 386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破14号

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裁定受理安吉赛康家
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7年12月25日指定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担
任赛康公司管理人。赛康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

2月2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安吉县昌硕
街道迎宾大道 268 号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 409 办公
室；邮政编码：313300；联系电话：0572-5507791、
18157266287联系人：李卓鑫）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不再对你（或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或你单位）承
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赛康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

本院定于2018年2月8日14时30分在安吉县人
民法院（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西路69号）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3965号

凌建伟、唐辉：本院受理原告董才勇与被告凌建
伟、唐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 0523 民初 396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
告凌建伟、唐辉共同归还原告董才勇借款4万元并支
付逾期利息（利息自2017年6月13日起按年利率6%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本案受理费 8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诉讼费1450元，由被告凌建伟、唐辉共同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安
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546号

方美倩：本院受理原告陈杰与被告方美倩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23 民初
45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方美倩
归还原告陈杰借款1.2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7
年4月18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
本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被告
方美倩赔偿原告陈杰律师代理费2000元，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本案受理费17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诉讼费820元，由被告方美倩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安吉县人
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5118号

董小青、杨连芳：本院受理原告林瑞莲与被告董
小青、杨连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523民初51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被告董小青、杨连芳共同归还原告林瑞莲借款27
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本案受
理费53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6000元，由
被告董小青、杨连芳共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效力。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769号

张纪萍：本院受理原告高海滨与被告张纪萍、许
颖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23民初47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
告张纪萍归还原告高海滨借款 6000 元及利息 700
元，合计 67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二、被告许颖祁对被告张纪萍上述给付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在履行本案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
就其实际清偿额立即向主债务人张纪萍进行追偿。
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700元，
由被告张纪萍、许颖祁共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2741号

武义龙凤门业有限公司：原告永康市铭升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武义龙凤门业有限公司、何根
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3民初27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武义龙
凤门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永
康市铭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货款58714元及逾期付
款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
原告永康市铭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68元，公告费650元，共计1918元，由
被告武义龙凤门业有限公司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武义县
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9285号

周慧：本院受理原告浦江金世纪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4
月9日下午14点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534号

李和生、沈秀娟：本院受理原告陈乃曹诉被告李
和生、沈秀娟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5534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
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193号

蒋增水、吴玉双：本院受理原告洪丽艳诉被告蒋
增水、吴玉双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619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
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194号

蒋增水、吴玉双：本院受理原告蒋春燕诉被告蒋
增水、吴玉双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6194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
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545号

张国松、蒋丽娟：本院受理原告于小艳诉被告张
国松、蒋丽娟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6545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
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195号

黄小美：本院受理原告叶进升诉被告黄小美之
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黄建华、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4月5日
上午9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644号

芮晓竦：本院受理原告叶进升诉被告芮晓竦之
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黄建华、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4月5日
上午9时1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9359号

张伟雄：本院受理原告未雄俊诉被告张伟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
款30000元，并支付银行利息四倍（从2016年7月20
日起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4 月
10日上午9:00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浦江县人
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344号

柳东卫：本院受理原告叶山山与被告柳东卫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634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柳东卫支付原告
叶山山挖掘机款11000元，并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8月29日起计算
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
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4964号

季松波、赵丽燕、季舜虎、戴秀娟、季建理、贾肖
萍：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告
季松波、赵丽燕、季舜虎、戴秀娟、季建理、贾肖萍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0496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067号

柳钧耀：本院受理原告叶俊蔚诉被告柳钧耀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6067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限被告柳钧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叶俊
蔚借款本金17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2月6日起按
月息2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付清。本案受理费300 元，公告费650 元，合
计人民币 950 元，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596号

王文奎：本院受理原告郑根彪诉被告王文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7596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限被告王文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郑根
彪借款本金316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10月18日起
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付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5日裁定受理义乌市鑫挺人造
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挺公司”）、义乌市挺昕进出口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挺昕公司”，两家公司合称“债务人”）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
定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为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实现资源有效整合，管理人今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现就
本次招募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公司系一家生产与销售人造革制品的有

限公司，坐落于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义南工业区，占地面积33322平
方米，建筑面积约5.7万余平方米，是中国人造革合成革专委会核心
单位。拥有四干四湿八条生产线，产品涵盖干法、湿法中高档PU、水
性PU绿色环保防污阻燃多功能家具革、装饰革、沙发革、箱包革、鞋
用革、汽车革、证件革等人造合成革。

挺昕公司坐落于浙江省义乌市后宅新凉亭工业区，占地面积为
21092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万余平方米。

根据法院指定的评估公司对债务人现有资产进行评估，资产评
估市场价值为19170.8216万元（其中不动产为16783.54万元，动产、
无形资产为2375.7816万元，车辆为11.5万元）。

截至2017年12月12日，管理人共登记债权21笔，申报债权金额
合计450891207.03元。管理人审核后初步予以确认的债权18笔，核
定的债权金额为254905522.4元。具体债务情况，以义乌市人民法院
裁定书裁定确认的金额为准。

二、战略投资人基本条件

1、战略投资人应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商业信誉；
2、投资人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能够在约定时间内支付获得

债务人资产所需对价，并有足够资金支持债务人的运营；
3、有类似的人造革项目投资经营管理经验者优先。
三、招募方案
1、提交投资意向书和相关资料
意向战略投资人应当向管理人提交投资意向书和自然人身份材

料或企业资料（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
等），投资意向书应当包括投资者企业基本情况介绍、资金实力和融
资能力等说明。

2、缴纳保证金
意向战略投资人应当在提交上述投资意向书和资料后十日内向

管理人交纳保证金，保证金为人民币伍佰万元。该保证金在意向战
略投资人经管理人评审后未成为债务人正式战略投资人时十日内无
息退回，或者通过法律程序直接冲抵投资资金。

3、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3月16日17时。
四、管理人联系方式
1、联系人：陈献华律师 、楼雪梦律师 。
2、联系方式：0579-85332669、0579-89897789。
2、联系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城中西路16号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

所。
管理人

二〇一八年一月四日

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公司 义乌市挺昕进出口有限公司
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